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２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否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魏欣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杜海涛

注：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任职日期

－

证券从业年限

－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

过往从业经历

－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

学历、学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

注：

－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杜海涛

离任原因 拟担任其他基金基金经理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不需注销

注：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消费服务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１０１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工银瑞信消费服务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

注：无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１９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４８

，

７０２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

，

６５０

，

７７７

，

５６３．５２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２２０

，

３９０．７１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２

，

６５０

，

７７７

，

５６３．５２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２０

，

３９０．７１

合计

２

，

６５０

，

９９７

，

９５４．２３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１

，

４８８

，

１５５．２４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６％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

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注：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

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赎回，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

时间后，由基金管理人最迟于开始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的公司网站上公告。

风险提示：

１

、本基金初始募集净值

１

元。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低于初始面值，本基金投资者

有可能出现亏损。

２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５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Ｃ＆Ｒ Ｃｏｕｒｔ ４９

，

Ｌａｂｏｕｒｄｏｎｎａｉｓ Ｓｔｒｅｅｔ

，

Ｐｏｒｔ Ｌｏｕｉｓ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通讯地址（香港办事处）：

２２／Ｆ

，

１００ Ｑｕｅｅｎ Ｒｏａｄ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恒丰纸业 指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本次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恒丰纸业股份

１２６０

万股的权益变动行为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凯士华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

５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Ｃ＆Ｒ Ｃｏｕｒｔ ４９

，

Ｌａｂｏｕｒｄｏｎｎａｉｓ Ｓｔｒｅｅｔ

，

Ｐｏｒｔ Ｌｏｕｉｓ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３．

法定代表人：胡雅烈（

Ｗｏｏ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

４．

注册资本：

１

美元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６６５７７ Ｃ１／ＧＢＬ

６．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７．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８．

主要股东：

Ｓｔｅｅ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Ｉ

，

Ｌ．Ｐ．

９．

通讯地址：

２２／Ｆ

，

１００ Ｑｕｅｅｎ Ｒｏａｄ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信息

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号码

／

护

照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任职情况

胡雅烈

ＷＯＯ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男

Ｄ６６４４６９

（

５

） 香港 中国香港 执行董事

Ｒａｙｍｏｎｄ

，

Ｋｉｎ Ｊｅｏｎ

Ｗｏｎｇ

男 香港 中国香港 董事

ＢＡＣＨＵＮ

，

Ｂｉｓｈｗａｒｎａｔｈ

男

１２０４４７５

毛里求斯共和国 毛里求斯共和国 董事

ＧＵＪＡＤＨＵＲ

，

Ｙａｔｅｍａｎｉ

男

０８６４１７８

毛里求斯共和国 毛里求斯共和国 董事

ＫＯＮＧ

，

Ｋｅｎｎｅｔｈ

男

２０６８５３８７６

美国 美国 董事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的摘要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不存在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所持股份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集团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额及比例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丰纸业股份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丰纸业总股本的

２０．７３％

。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恒丰纸业股份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丰纸业总股本

１．０４％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恒丰纸

业股份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丰纸业总股本

１．０４％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

统出售恒丰纸业股份

２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恒丰纸业总股本

１．３２％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通过上海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恒丰纸业股份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恒丰纸业总股本

０．７５％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恒丰纸业股份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恒丰纸业总股本

０．８３％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恒丰纸业股份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丰纸业总股

本

１．５５％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售恒丰纸业股份累计已达恒丰纸业总股本的

６．５３％

。

本次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恒丰纸业股份

２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恒丰纸业总股本的

１４．２％

。

二、本次变动简要内容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

出售所持恒丰纸业股份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丰纸业总股本的

６．５３％

。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之外，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恒丰纸业股份。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应当披露的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

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代表人：胡雅烈 （

ＷＯＯ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备查文件：

１

、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注册登记证书经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认证

的复印件；

２

、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股票简称 恒丰纸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毛里求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２０．７３％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６．５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

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

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

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签章）：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代表人（签字）：胡雅烈 （

ＷＯＯ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上接
D102

版
)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３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７５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９９

联系人：张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４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

７６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１８

层至

２０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１８

层至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联系人：刘权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２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７７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人：王雪筠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２３８

、

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７８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联系人：权唐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７９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２０５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联系人：吴阳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３８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０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联系人：陈韦杉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１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４９０２０８

甘肃省客服电话：

９６６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８２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层

法人代表：周晖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１９

联系人：胡智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７７９５２１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４３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８３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

３６

号证券大厦

４

层（邮政编码：

５７０２０６

）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７

楼（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４

）

法定代表人：陆涛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联系人：金春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０２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６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ｎ

（

８４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客服电话：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联系人：张腾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２７８７０１／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８４１１５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５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联系人：谢立军

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０２

网址：

ｗｗｗ．ｄａｔ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８６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

１５

号广汇国际贸易大厦

法定代表人：石保上

客服电话：

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联系人：程月艳、耿铭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７０

联系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８７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联系人：徐雅筠、杨再巧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８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联系人：齐晓燕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３

层

法定代表人：张树忠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８３３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２３９

联系人：范瑛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负责人：王玲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９０

经办律师：靳庆军、宋萍萍

联系人：宋萍萍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公司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葛明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小东、周刚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联系人：涂珮施

四、基金的名称

大成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

六、基金的运作方式

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利用行业轮动效应，优化行业配置，获取超额投资收益，实现基金资产长期稳健增值。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为具有较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交易的股票、债券、权证及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

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重点围绕我国经济周期动力机制与发展规律，研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化特征，捕捉行业轮动效

应下的投资机会，自上而下的实施大类资产间的战略配置和股票类别间的战术配置，精选优质行业的优质股票，获取超额投

资收益，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行业轮动策略是本基金的核心投资策略，其在战略层面上升为经济景气轮动策略，指导本基金实施大类资产配置；其在

战术层面形成以行业轮动为主，区域轮动和主题轮动为辅的组合投资策略，指导本基金实施股票资产类别配置；其在个股层

面具化为实际的以贯彻大类资产配置和股票类别资产配置为指导原则的个股精选策略。

１．

大类资产配置

大量的实践经验表明，经济运行在客观上存在周期波动，经济的复苏、过热、滞胀和衰退并非突然发生，往往表现为各种

经济变量在不同经济阶段不断演化、传递、扩散进而逐步展开的特征。 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潜在趋势可以通过表征经济增长

和通货膨胀两个维度的特征指标反映出来。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特征指标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横向比较分析，

有助于刻画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预测经济景气周期的未来走势。

行业轮动与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密不可分，经济景气轮动是行业轮动的决定因素，行业轮动是经济景气轮动的具体体现。

经济景气轮动策略是本基金贯彻行业轮动投资理念，实施大类资产配置的重要依据。 在经济景气轮动策略的基础上，本基

金还将结合对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相对投资价值的分析，在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内，采用积极主动的策略，配置、调整

投资组合中股票资产、债券资产和现金资产的构成比例，降低组合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率。

２．

股票投资策略

（

１

）股票资产类别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在大类资产配置框架下，实施积极的股票资产类别配置策略，注重对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资源结构、需求结构

等因素的深入分析，挖掘行业运行规律，优化行业配置效率，捕捉行业轮动效应下各类型股票的投资机会。

本基金股票类别配置策略具体表现为行业轮动配置策略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区域轮动配置策略和主题轮动配置策略等，通过

不断寻找上述策略的最佳契合点，适时调整、灵活配置股票投资组合，达到获取超额投资收益，实现基金资产长期稳健增值

的投资目标。

１

）行业轮动配置策略

在宏观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或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资源供给和产品需求、国家产业政策、国际间生产比较优势、国家

和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等要素的变化，使得我国各行业景气程度存在差异；行业发展速度、节奏和盈利能力各不相同；景气状

态在不同行业间交替出现，继而形成行业轮动效应。 利用这种经济规律，对上述行业轮动决定要素进行深入分析，结合我国

资本市场运行特点，识别行业轮动特征，预测行业轮动趋势，据此对股票资产实施行业配置，可以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

２

）区域轮动配置策略

区域经济是宏观经济的战略支撑，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也是宏观经济的缩影。 我国各区域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区位

优势、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当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出口规模、国家区域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时，某些区域

的独特优势将促使区域景气程度上升，相应的也会涌现一批受惠于区域整合、城市化、工业化、经济转型进程的行业。 综合

考虑各种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有助于把握区域景气轮动循环的最大可能性，并据此作为股票资产行业配置的重要依据，提

升投资组合获利能力。

３

）主题轮动配置策略

行业轮动和区域轮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条主线，是本基金实施股票行业配置的主要依据。 同时，本基金还将重点

关注对我国证券市场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主题事件，以主题轮动配置策略作为股票行业配置策略的补充，进一步拓展获取

超额收益的途径。

（

２

）个股精选策略

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偏重大类资产配置和股票资产类别配置，而个股选择实际是对于行业配置策略的具体落实。 本基金

将在股票资产类别配置策略的框架下，精选优质股票构建投资组合，在获取股票行业配置收益的同时，最大化个股投资收

益。

在个股选择过程中，本基金将基于行业配置的要求，从股票备选库中选择在流通市值等方面最具行业代表性的股票，在

剔除存在明显风险而不适于本基金投资的股票后，确保基金股票资产的

５０％

以上由相应行业中流通市值位于前

１５

位的股

票构成。 本基金还将根据各个行业的不同行业特征，综合考虑

ＰＥＧ

、

ＰＢ

和

ＰＳ

等指标以及行业研究员的研究成果，适当选择

行业中其他优质个股构建投资组合，最终达到更为有效的实现股票类别配置策略的目标。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通过利率预测分析、收益率曲线变动分析、债券信用分析、收益率利差分析等策略配置债券资产，力求在保

证基金资产总体的安全性、流动性的基础上获取稳定收益。

（

１

）利率预测分析

准确预测未来利率走势能为债券投资带来超额收益。 当预期利率下调时， 适当加大组合中长久期债券的投资比例，为

债券组合获取价差收益；当预期利率上升时，减少长久期债券的投资，降低债券组合的久期，以控制利率风险。

（

２

）收益率曲线变动分析

收益率曲线会随着时间、市场情况、市场主体的预期变化而改变。 本基金通过预测收益率曲线形状的变化，调整债券组

合内部品种的比例，获得投资收益。

（

３

）债券信用分析

本基金通过对债券的发行者、流动性、所处行业等因素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准确评价债券的违约概率，提早预测债券

评级的改变，捕捉价格优势或套利机会。

（

４

）收益率利差分析

本基金将在预测和分析同一市场不同板块之间、不同市场的同一品种之间、不同市场不同板块之间的收益率利差的基

础上，采取积极投资策略，选择适当品种，获取投资收益。

４．

其他金融工具投资策略

（

１

）本基金将在控制投资风险和保障基金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对权证进行投资。 权证投资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

）采用市场公认的多种期权定价模型对权证进行定价，作为权证投资的价值基准；

２

）根据权证标的股票基本面的研究估值，结合权证理论价值进行权证趋势投资；

３

）利用权证衍生工具的特性，通过权证与证券的组合投资，达到改善组合风险收益特征的目的，包括但不限于杠杆交易

策略、看跌保护组合策略等。

（

２

）本基金将在充分考虑收益性、流动性和风险特征的基础上，积极运用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以期

降低组合风险，锁定既有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８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２０％×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

本基金作为股票型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６０％－９５％

，固定收益类证券和现金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

产的

５％－４０％

，所以采用股票指数和债券指数加权复合的方法构建业绩比较基准。 由于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反映沪深两市

Ａ

股

综合表现的跨市场成份指数，中证综合债券指数是综合反映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央票及短融整体走

势的跨市场债券指数，两者均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因此，选择沪深

３００

指数作为股票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同时，选

取中证综合债券指数作为债券投资部分的比较基准。

如果指数编制单位停止计算编制有关指数或更改指数名称或今后市场出现更适用于本基金的指数，本基金可以在取得

基金托管人同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主动投资的股票基金，预期风险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

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本基金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季度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５４６

，

０１５

，

４８８．３６ ９０．１２

其中：股票

５４６

，

０１５

，

４８８．３６ ９０．１２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０．００

其中：债券

－ ０．００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０．００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３

，

６６８

，

３２９．１０ ８．８６

６

其他资产

６

，

２２５

，

３９８．６５ １．０３

７

合计

６０５

，

９０９

，

２１６．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０．００

Ｂ

采掘业

１５

，

８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２

Ｃ

制造业

４２４

，

９７１

，

０８５．６４ ７０．３８

Ｃ０

食品、饮料

８８

，

８２６

，

４８８．３９ １４．７１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０．００

Ｃ２

木材、家具

－ ０．００

Ｃ３

造纸、印刷

１５

，

９２９

，

３９０．４０ ２．６４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４

，

４９９

，

５０５．００ ０．７５

Ｃ５

电子

２２

，

８２９

，

３８３．９０ ３．７８

Ｃ６

金属、非金属

－ ０．００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１９１

，

５０８

，

８８２．６２ ３１．７２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９０

，

１０１

，

５１８．６８ １４．９２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１

，

２７５

，

９１６．６５ １．８７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０．００

Ｅ

建筑业

－ ０．００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０．００

Ｇ

信息技术业

３０

，

８４８

，

０８７．３０ ５．１１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５

，

９２８

，

０４９．８７ ２．６４

Ｉ

金融、保险业

－ ０．００

Ｊ

房地产业

６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Ｋ

社会服务业

５２

，

２７５

，

２６５．５５ ８．６６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０．００

Ｍ

综合类

－ ０．００

合计

５４６

，

０１５

，

４８８．３６ ９０．４３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６９０

青岛海尔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９５７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４

２ ０００８２６

桑德环境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４９

，

５００．００ ７．４６

３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８７０

，

０００ ４４

，

４５７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６

４ ６０１７１７

郑煤机

８３９

，

９０２ ３５

，

６２８

，

６４２．８４ ５．９０

５ ６００５２２

中天科技

９９９

，

９３８ ３０

，

８４８

，

０８７．３０ ５．１１

６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６３２

，

６０１ ２１

，

９０６

，

９７２．６３ ３．６３

７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１

，

１５２

，

８８１ ２０

，

０６０

，

１２９．４０ ３．３２

８ ０００４００

许继电气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９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１

９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８４８

，

９８５ １８

，

９３２

，

３６５．５０ ３．１４

１０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３９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５

４．

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本期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形。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１３７

，

９４４．５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

，

０３５

，

１３８．４９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０

，

３２８．３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２

，

０４１

，

９８７．３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

，

２２５

，

３９８．６５

（

４

）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９．９．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８．３０％ １．０４％ １２．２８％ １．４２％ －３．９８％ －０．３８％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３．８５％ １．３８％ －９．２６％ １．２７％ ２３．１１％ ０．１１％

２００９．９．８－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３．３０％ １．３０％ １．８８％ １．３１％ ２１．４２％ －０．０１％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本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注：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生效，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

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截至报告日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十四、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１．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２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３

）上述

１．

中（

３

）到（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

入当期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本基金目前开通前端收费模式，将来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和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定，可能增加新的收费模式，也可能

相应增加新的基金份额种类，并可能需计算新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 增加新的收费模式，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监管

机构的规定，履行适当的程序，并及时公告。 新的收费模式的具体业务规则，请见有关公告、通知。

１．

申购费率

本基金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申购金额

Ｍ

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元

１．５０％

５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Ｍ≥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基金申购份额的计算：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

归基金财产所有。

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在扣除手续费后，余额不低于赎回

费总额

２５％

的部分，应当归入基金财产。

持有基金时间

Ｔ

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Ｔ＜２

年

０．２５％

Ｔ≥２

年

０

基金净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赎回总额、净赎回金额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

归基金财产所有。

３．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Ｔ

日基金资产净值

／ Ｔ

日基金份额总数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 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４．

基金转换费用

（

１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转出基金的一笔基金赎回和转入基金的一笔基金申购。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

金申购补差费用两部分构成。

（

２

）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

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

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

３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收取的赎回费用

２５％

归入基金资产，其余部

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

４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水

平，但最迟应于新收费办法开始实施日前

２

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基金收取认购费的，可以从认购费中列支。

（四）费率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

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

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

对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布的《大成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进行了内容补充和

更新，本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根据最新资料，对“重要提示”部分内容进行更新。

２．

根据最新情况，对“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３．

根据最新情况，对“四、基金托管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４．

根据最新公告，对“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５．

根据最新财务数据和公告，在“八、基金的投资”和“（十）投资组合报告”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６．

根据最新财务数据，对“九、基金的业绩”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７．

根据最新情况，对“十二、基金资产估值”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８．

根据最新公告，对“二十二、其他应披露的事项”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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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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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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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陈少忠董事长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1

人，代表股份

69,000,0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10%

。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

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69,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2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69,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69,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同意票

69,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5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票

69,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6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

同意票

69,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外部

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

69,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琪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

论性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南重工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南重工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2

日


